
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

（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）

自 2010 年以来，我市持续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，连续实施

了四轮秸秆综合利用扶持政策，第四轮政策的实施年限已于 2022

年 12 月底到期。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快

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》(发改环资〔2015〕

2651 号)要求，为巩固前四轮政策成效，进一步引导、鼓励和推

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，防止秸秆焚烧产生环境污染，现就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战略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部署，按照政

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多元利用、疏堵结合、以疏为主的原则，结

合上海农业生产实际，运用完善高效收集体系、构建科学合理的

奖惩机制、支持新技术和装备研发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教育培训

等举措，深入推进秸秆还田以及肥料化、饲料化、基料化、原料

化和燃料化利用。确保到 2026 年，我市粮油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

在 98%以上，总体消除因秸秆焚烧及不当处置造成的环境污染。

二、支持政策

由市、区两级政府及市级单位对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给

予资金补贴。



（一）支持范围。对我市（含域外农场，下同）水稻、油菜、

麦子、鲜食玉米、茭白秸秆的综合利用给予支持。支持范围如下：

1.对水稻、油菜、鲜食玉米等秸秆实施机械化还田的农机户、

农机服务组织及相关农业企业；

2.对水稻、油菜、麦子（小麦、大麦）、鲜食玉米、茭白等

秸秆离田利用的单位。

（二）支持标准

1.秸秆利用补贴标准

（１）对水稻、油菜、鲜食玉米秸秆实施机械化还田的农机

户、农机服务组织及相关农业企业，给予 50 元/亩的资金补贴。

（２）对收购我市水稻、油菜、麦子、鲜食玉米秸秆，并在

我市实施秸秆离田利用的单位，按实际利用量，给予 300 元/吨的

资金补贴。

（３）对收购我市茭白秸秆并在我市实施离田利用的单位，

按照实际利用量，给予 25 元/吨的资金补贴。

（４）同一地块秸秆既实施机械化还田又进行离田利用的，

还田离田不得重复享受补贴。

２.秸秆利用项目投资补贴标准

对于实施秸秆综合利用的项目，给予固定资产投资补贴，具

体按照上海市循环经济发展和资源综合利用专项扶持办法执行。

3.秸秆利用相关农机具补贴标准



对购置秸秆利用相关农机具给予定额补贴，具体按照上海市

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执行。

(三)资金来源。支持资金由市级财政和区级(市属单位)财政

共同承担。其中市级财政部分在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安排，

（三）资金来源。支持资金由市级财政和区级（市属单位）

财政共同承担。其中市级财政部分在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安排，

区级财政部分在区财政预算资金中安排。

1.对于实施水稻、油菜、鲜食玉米秸秆机械化还田的支持资

金由市和区（市属单位）两级财政共同承担，根据不同区实际情

况，实行差别政策。其中，对于浦东新区、宝山区、闵行区、嘉

定区，市承担 50%，区承担 50%；对于松江区、青浦区，市承担

60%，区承担 40%；对于奉贤区、金山区，市承担 70%，区承担 30%；

对于崇明区，市承担 80%，区承担 20%；对于市属单位所属农场，

市承担 50%，其余补贴资金由市属单位自行确定。

2.对于实施秸秆离田利用的支持资金由市和区（市属单位）

两级财政共同承担，其中市承担 80%、区承担 20%；对于市属单位

所属农场，市承担 80%，其余补贴资金由市属单位自行确定。

3.固定资产投资额补贴和机具购置补贴的支持资金分别按前

述规定。

（四）支持年限。政策实施年限定为 2023 年 1 月 1 日—2026

年 12 月 31 日。

三、资金的审核和拨付



（一）预算编制与资金预拨。每年 8 月 30 日前，由各区农业

农村部门和市属单位按照属地原则，根据本年“三夏”及“三秋”

安排，向市农业农村委和市发展改革委提出下一年度资金使用建

议。市农业农村委和市发展改革委于 9 月底前完成下一年度资金

预算编制工作，并同步将下一年度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数报市财政

局审核。市财政局审核后，按规定将转移支付资金提前下达到区。

（二）上报计划。各区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区财政局、市属单

位，于每年“三夏”和“三秋”后，在完成核查工作的基础上，

向市农业农村委报送秸秆综合利用补贴资金申请报告和相关核查

资料。

（三）核查下达。市农业农村委于每年 6 月底前完成上一年

度秸秆综合利用核查，并将核查工作报告等材料报送市发展改革

委。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农业农村委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财政局

审核后，8 月底前下达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安排计划，并将资金拨

付函送达市财政局。

（四）资金拨付。市财政局根据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秸秆综合

利用市级补贴资金拨付函以及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安排计划，按照

转移支付和国库集中支付的规定，于 9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市级补

贴资金下达至相关区和单位。区级财政及时将市区补贴资金分批

拨付至农机户、农机服务组织和相关企业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

（一）区政府是推进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责任主体，负责

辖区内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协调、推进、监督、检查工作。一是

严格落实秸秆禁烧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秸

秆焚烧；二是组织乡镇政府、村委会、农户、农机服务组织等推

进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；三是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审核，对申报综

合利用情况进行全面核查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；四是加大资金

投入，支持秸秆收集贮运体系建设；对秸秆综合利用企业的固定

资产投入予以支持。

（二）市发展改革委牵头编制年度资金扶持计划，审核资金

申请报告，综合协调秸秆综合利用工作。

（三）市农业农村委牵头负责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的核查和汇

总，指导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工作。

（四）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对全市秸秆禁烧情况进行监管，

提供全市秸杆焚烧火点的监测信息。

（五）市财政局牵头负责对支持资金计划审核，并依据财政

资金支付管理的有关规定拨付资金。

（六）市审计局牵头负责对支持资金使用的监督审计。

五、约束机制

（一）完善虚报瞒报行为约束机制。对于虚报面积、瞒报火

点，且相应区未予以核减的情况，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，并根

据虚报次数（每瞒报一个火点折算为虚报一次）扣减市级支持资

金比例、扣减资金由区级（市属单位）财政补足。虚报次数在 3



次以下的（含 3 个），市级支持资金比例扣减 1%；虚报次数超过

3 次的，市级支持资金比例扣减 3%。

（二）健全违规违纪主体惩戒制度。对于虚报或造假的违规

单位，不得享受本轮补贴政策。涉及违法违纪行为，移送相关部

门处理。

（三）设立抽查制度。市农业农村委牵头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，组织开展随机抽查，对于发现

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，指导督促各区切实加强整改落实。

（四）构建信用管理机制。市农业农村委依法将失信信息归

集至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由相关区和部门在秸秆综合利用领域

依法依规采取约束措施。

本政策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

环境局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解释。


